
立法會 CB(2)1579/98-99(02)號文件  
 
致：《 1999 年立法會（修訂）條例草案》委員會  
由：慶祥 (Mr. Wai Hing Cheung) 
日期：九九年三月十九日  
 
對《 1999 年立法會（修訂）條例草案》，本人有如下意見，請草案委員會

參考：  
 
1. 強烈反對 2000 年立法會選舉仍保留有功能界別及選舉委員會界別，要

求取消有關議席，由 60 席全面地方選舉代替，以盡快在 2000 年實施全

面直選立法會。  
2. 反對在地方選舉中實施比例代表制，要求以單議席單票制取代，因這更

為普羅市民所接受和明白，亦更合本港的情況。  
3. 選舉日應設為冷靜期。  
4. 在現行的選舉規定中，若候選人的得票低於總票數的 5%，其選舉按金

會被沒收。與此同時，本人認為應同時增設資助，以鼓勵受市民所認同

之人士參選，即若候選人的得票率高於總票數的某一百份比，政府將按

其所得的票數資助其部份選舉經費。  
5. 贊成增設預先投票試驗計劃，方便不可於投票日投票之人士預先投票，

以屐履行其公民責任。  
6. 贊成對選舉程序的修訂，可減少無謂的重選及所引致的額外資源秏用。 
 
 

本人並希望出席 99 年 3 月 30 日的草案委員會申述意見，時間方面請作

安排。本人的聯絡號碼為：  
 
 
 
 

慶祥上  
 


